国家统计局黑龙江调查总队2014年度
考试录用公务员面试公告
根据中组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公务员局2014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工作要求，现将面试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面试确认

请进入面试名单的考生于1月29日17时前确认是否参加面试。确认方式为电话确认。
电话确认：请拨打0451－86226311。
二、邮寄材料审查

请考生于2月14日前（以寄出邮戳为准）通过邮政特快专递将以下材料邮寄到我单位接受资格复审：

1、本人身份证、学生证或工作证复印件。

2、公共科目笔试准考证复印件。

3、考试报名登记表（贴好照片，如实、详细填写个人学习、工作经历，时间必须连续，并注明各学习阶段是否在职学习，取得何种学历和学位）。

4、本（专）科、研究生各阶段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所报职位要求的计算机等级证书复印件等材料。

5、报考职位所要求的基层工作经历有关证明材料。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工作过的考生，需提供单位人事部门出具的基层工作经历证明，并注明起止时间和工作地点；在其他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等单位工作过的考生，需提供相应劳动合同或缴纳社保证明的复印件。

6、除上述材料外，考生需按照身份类别，提供以下材料：

应届毕业生提供所在学校加盖公章的报名推荐表（须注明培养方式）复印件。

社会在职人员提供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出具的同意报考证明复印件，证明中需注明考生政治面貌，工作单位详细名称、地址，单位人事部门联系人和办公电话。现工作单位与报名时填写单位不一致的，还需提供离职证明复印件。

留学回国人员提供我驻外使领馆出具的留学回国证明和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复印件。

待业人员提供所在街道或存档人才中心出具的待业证明复印件，需注明考生政治面貌和出具证明单位联系人和办公电话。

“大学生村官”项目人员提供由县级及以上组织人事部门出具的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证明复印件；“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项目人员提供省级教育部门统一制作，教育部监制的“特岗教师”证书和服务“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鉴定表复印件；“三支一扶”计划项目人员提供各省“三支一扶”工作协调管理办公室出具的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服务证书复印件；“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项目人员提供由共青团中央统一制作的服务证和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鉴定表复印件。

    邮寄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文化街24号国家统计局黑龙江调查总队人事教育处收（请注明“公务员面试资格复审材料”），邮编：150040。考生所寄材料不再退还。

三、资格复审

面试当日，参加面试的考生于上午7点50分前报到，并携带以上所有邮寄材料的原件，考场工作人员将根据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提供的考生照片及信息，与考生本人及相关材料进行核对。核对无误的考生，在考场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进入候考室，准备考试。

资格复审中，凡有关材料主要信息不实，影响资格审查结果的，我单位有权取消考生参加面试的资格，并将有关情况报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备案。
四、面试安排
面试方式：结构化面试
面试时间：面试于2014年2月22日进行，上午9点开始。参加面试的考生须于当日上午7点50分前报到，并在工作人员引导下进入候考室，面试开始前10分钟未报到人员视为自行放弃面试资格。

报到地点：哈尔滨市南岗区文化街24号
面试人员名单：见附件
五、体检和考察
参加面试人数与录用计划数比例达到3:1及以上的，面试后按综合成绩从高到低的顺序确定考察和体检人选；比例低于3:1的，考生面试成绩应达到其所在面试考官组使用同一面试题本面试的所有人员的平均分，方可进入考察和体检。考察（体检）的人数与录用计划数的比例为1:1。
综合成绩计算: 综合成绩=（笔试总成绩÷2）×50% + 面试成绩×50%

六、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451-86226311、86203018
附件：面试人员名单
 国家统计局黑龙江调查总队
        2014年1月23日
附件

面试人员名单

	职位名称
	报考职位代码
	考生姓名
	准考证号
	面试入围分数线

	宾县调查队科员
	1101708001
	周婷婷
	708223122504
	111.600

	宾县调查队科员
	1101708001
	毕嫘嫘
	708223122609
	111.600

	宾县调查队科员
	1101708001
	包  刚
	708242069227
	111.600

	拜泉调查队科员
	1101708002
	李  薇
	708221491102
	106.400

	拜泉调查队科员
	1101708002
	李  晔
	708223122730
	106.400

	拜泉调查队科员
	1101708002
	刘  烨
	708223122805
	106.400

	宁安调查队科员
	1101708003
	马  驰
	708223122812
	108.000

	宁安调查队科员
	1101708003
	刘光超
	708223122828
	108.000

	宁安调查队科员
	1101708003
	周泳霏
	708223122901
	108.000

	青冈调查队科员
	1101708004
	张婷婷
	708223122906
	112.600

	青冈调查队科员
	1101708004
	马  妍
	708223122926
	112.600

	青冈调查队科员
	1101708004
	马  浩
	708223123019
	112.600

	海伦调查队科员
	1101708005
	马  睿
	708221690904
	110.000

	海伦调查队科员
	1101708005
	尹秀丽
	708223123020
	110.000

	海伦调查队科员
	1101708005
	李晓宇
	708223123025
	110.000

	海伦调查队科员
	1101708006
	袁鑫淼
	708223123114
	94.800

	海伦调查队科员
	1101708006
	宁  靓
	708223123116
	9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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